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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三﹞因信稱義的實例與喜樂﹝4-5章﹞ 

一• 引言 

 
羅馬書1-3 章講到罪以及神的信實，以「因信稱義」拯救世人。第4章以亞伯拉罕及大衛

稱義為例，釋明因信稱義之理，並說明何種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第5章則強調因信稱義

帶給我們的平安與喜樂。然後再以一例將律法（亞當）與恩典（基督耶穌）作一比較；

罪既由一人（亞當）進入世界，人現在也可藉一人（基督）與神復和。 

 
二• 亞伯拉罕的稱義（4：1-5） 

 
亞伯拉罕的稱義是因著信，而非行為。若憑肉體，他在神面前無從誇口。亞伯拉罕因著

信，憑恩典，不必做工，在神前「算為義」。 

 
三• 大衛的見證（4：6-8） 

 
在行為之外，䝉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  

1• 何能得福：在行為之外。神能宣告一個不值得得救的罪人算為義人。  
2• 得何種福：  赦罪之福（赦免，遮蓋，不算）。都是恩典。  
3• 何等人得福：䝉神算為義的人。  
 
四• 亞伯拉罕的義與眾人稱義的關係（4：9-16） 

 
1• 亞伯拉罕稱義是在受割禮之前，以此証之，稱義是因信心而非行為。（9-10）  
2• 按受割禮之功用而論（11-12）因亞伯拉罕先稱義再受割禮，因此其稱義之經驗不但成

為受割禮之猶太人的規範，亦作未受割禮之外邦人的規範。亞伯拉罕即多國之父之意思。  
3• 按其承受之應許而論（13-16）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有一個兒子，後裔如天上的星，

他及後裔將承受地土，萬人必因他及他的後裔得福。這應許表明救恩乃為萬民預備，人

得成為後裔承受基業，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不但給猶太人，也給一切外邦信徒。 

 
五• 何種的信使我們稱義（4：17-25） 

 
1• 信亞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創造，救贖，啓示，叫死人復活，使無變有的神；亦是世人

之父。  
2• 像亞伯拉罕那種信心：無指望時仍有指望，不軟弱，專心仰望神的應許，不起疑惑，

心𥚃堅固，凡事歸榮耀與神。  



3• 是贖罪稱義的信心：基督受死是為我們的過犯（消極），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積

極）。亞伯拉罕是一個有缺點的人，但是一個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持續成長，終能堅

持到底，因此得以稱義。此等信心亦適用於一切信神使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人。我們是

何等有福：亞伯拉罕是遠遠望見，歡喜迎接那尚未顯明的救恩，而我們只要信那已經顯

明的救恩就來到我們身上。 

 
六• 因信稱義的喜樂（5：1-11） 

 
1• 與神和好（1）：人與神的關係不再是與神為敵，而是與神和好。  
2• 進入恩典（2）：藉著祂（神的工），因著信（人的責任），進入（開端）現在站的

（持守）。  
3• 盼望榮耀（2）：我們因而有了希望，可以恢復神給人榮耀的地位，成就當日神造人的

目的。  
4• 勝過患難（3-5）：非因患難而喜樂，而是在患難中能喜樂。  

真正的喜樂乃在於我們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患難臨到，非用消極忍受，或怨天尤人，

而是積極的用它來鍛鍊我們美好品格。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

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不但我們心中充滿盼望，

更使我們由實際生活體驗中，得到那至終榮耀的確據。 

 
5• 神愛澆灌（6-8）：這愛是主動的（在我們仍為軟弱罪人時），是超凡的（為罪人死），

是完全向人顯明的（人間罕見，無私的愛的至極表現）。神如此行，乃是按祂預定的救

贖，成就那完全的恩典。 

 
6• 以神為樂（9-11）：既靠著主的血稱義，更要藉著主受苦免去神的忿怒。既因主的死與

神和好，更要因祂的生得救成聖。既藉著主得與神和好，也要藉著主以神為樂。人生最

高的境界乃是以神為樂；因為我們有天國榮耀的盼望，在患難中喜樂，經歷神與人為友，

人以神為榮的至高境界。 

 
七• 律法與恩典（亞當與基督）的比較（5：12-21） 

 
亞當將罪及死亡引入世界，基督將義及生命賜給世人。在亞當與基督之間插入了一個律

法時代，頒佈於摩西，終於基督。這律法乃外添，目的在叫人知罪，並罪所帶來的刑罰。 

 
1• 亞當犯罪的影響（12-14）：亞當子孫一生下來就在死權之下，有了罪性，因此說罪由

一人入了世界。但要注意未有律法以先，罪已存在。亞當在律法以先，即預表耶穌；表

明神非因人無法遵守才預備救恩，而是祂早已預定救恩。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

照樣，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 

 
2• 亞當預表基督，而不及基督（15-21）：過犯不如恩賜（亞當代表人類的失敗，基督代

表人類的成功。若失敗造成全人類的滅亡，則成功豈不更造成全人類的得救）；定罪不

如稱義；死作王不若生命作王；因過犯定罪不若因義行得新生命；悖逆不若順從。 

 



八• 結語 

 
因信稱義是何等的簡單與奇妙，但也是唯一的救法。四及五兩章用亞當，亞伯拉罕，大

衛幾個最重要的歷史人物的經歷給我們作見證。他們都有不同經歷，但都指向那唯一的

救恩。唯願我們每一位均明白因信稱義的道理並清楚經歷因信稱義所帶來的喜樂！  
九• 思想問題  

1• 亞伯拉罕如何稱義？  
2• 亞伯拉罕的稱義與我有何關係？  
3• 從大衛身上，你學到什麼功課？  
4• 從因信稱義，你得到那些喜樂？那一種喜樂是你最寶貴的？  
5• 若亞當是第一個男人，誰是第二個男人？  
 


